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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朔州市生态环境局朔环函〔2021〕24 号《关于做好 2021 年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信息公开及备案工作的通知》，依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819-2017）、《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陶瓷砖瓦工业》(HJ954—

2018)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文件编制了我公司 2022 年自行监测方

案。

一、排污单位概况

（一）排污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朔州市琪丞新型建材厂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朔州市平鲁区高阳坡村南 0.6km

地理坐标：东经 112°32′13″，北纬 39°25′9″，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40603MA0HL03303

行业类别：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C3031

污染类别：废气、噪声

主要产品名称：煤矸石烧结砖

建设规模：年产 6000 万标块煤矸石烧结砖

设计生产能力：年产 6000 万标块煤矸石烧结砖

实际生产能力：年产 6000 万标块煤矸石烧结砖

占地面积：26666.8 m2

职工总数：35人，其中生产人员 20人，管理和技术人员 5人

工作制度：年工作日 200d，轮窑生产车间每日 3 班，每班工作时数 8h，原

料准备和成型车间每日 2班，每班工作时数 8h。

2、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2017 年 7月 13 日，朔州市平鲁区发展和改革局以平发改备案[2017]93 号文

对《朔州市琪丞新型建材厂有限公司新建节能环保隧道窑炉生产项目》予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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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23 日，朔州市平鲁区环境保护局以平环函[2018]143 号文对《朔州

市琪丞新型建材厂有限公司新建节能环保隧道窑炉生产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予

以批复；2018 年 12 月 17 日，朔州市平鲁区环境保护局以朔平环评函[2018]8

号文对《朔州市琪丞新型建材厂有限公司新建节能环保隧道窑炉生产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表》予以批复。2020 年 7月 6 日，朔州市生态环境局平鲁分局对“朔

州市琪丞新型建材厂有限公司新建节能环保隧道窑炉生产项目”予以竣工环保验

收 备 案 。 2020 年 5 月 13 日 ， 企 业 取 得 排 污 许 可 证 ， 证 号 编 号 ：

91140603MA0HL03303001V，有效期限 2020-05-13 至 2023-05-12。

（二）生产工艺简述

（1）原料制备

煤矸石、粘土等原料分类储存，煤矸石经过锤式破碎、筛分设备以及粘土经

过筛分设备制成符合粒径要求的原料，经锤式破碎机进行破碎，控制粒度控制在

≤2mm，破碎后再经振动筛筛分，筛上物通过皮带输返回至破碎机破碎；后进入

双轴搅拌机，加水进行搅拌，使成型水分达到 17%左右。

（2）搅拌工序与陈化

经破碎之后的原料分别进入箱式给料机，有皮带输送至双轴搅拌机，加水搅

拌使成型水分达到 17%左右，最终物料由高空皮带进入陈化库陈化 24h。

（3）成型及切码机

陈化后的混合料，再进入单轴搅拌挤出机挤出成型。挤出后的泥条经自动切

条机、自动切坯机切割成一定尺寸的砖坯，由人工将坯码至窑车，以 240mm×

115mm×53mm 普通砖为例，在窑车行进方向码成独立的三垛，垛间距为 430mm，

共 15 层，单位面积容纳砖坯量为 478 块/m2。

（4）干燥与焙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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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焙烧采用一次码烧工艺。

干燥热源来自于隧道窑余热，高温烟热和车底空气换热，由管道汇总用引风

机抽送到干燥室内。热气流在干燥室内是逆流运动的。设置了送风系统、排潮系

统、测控调节系统，保证了干燥室的热工性能。干燥室侧墙为红砖墙，顶部由

120 厚钢筋混凝土板，300 厚炉渣保温层。干燥好的干砖坯经隧道窑烧成成品。

隧道窑为 10.8 米的大断面窑型，窑体结构设计成平吊顶结构。以全内燃为

主，不需外投煤。隧道窑设有排烟系统、循环系统、余热系统、冷却系统和车底

压力平衡系统。该窑断面大、产量高、断面温差小、保温性能好，窑炉设自动监

控系统，焙烧热工参数稳定，保证了烧成质量。

企业隧道窑为三段式隧道窑：预热段、培烧段、冷却段，冷空气由风机抽入

冷却段冷却培烧后的烧结砖，冷空气经冷却段后温度约 400℃左右，一部分进入

隧道窑与煤矸石燃烧，产生的烟气经风机抽入预热段预热砖坯后进入双碱法脱硫

除尘装置处理，处理后的烟气经 16 米烟囱高空排放；另一部分由风机抽入换热

管盘与换热器交换热能，换热器内的软化凉水经热交换后成为热水用于冬季采

暖。

（5）成品出厂

烧至成品后窑炉向前移动，直至成品砖走出窑尾。抱砖机将成品砖运至成品

堆场，经检验合格后出厂。

制砖生产工艺及产排污环节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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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制砖生产工艺及产排污环节流程图

（三）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1、废气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污染源为：（1）煤矸石破碎、筛分废气，产生的污染物

为颗粒物；（2）粘土筛分废气，产生的污染物为颗粒物；（3）搅拌机废气，产

生的污染物为颗粒物；（4）焙烧段废气，产生的污染物为颗粒物、SO2、NOx、氟

粘土场

筛 分

给料机给料

混合、搅拌

皮带运输

加水

真空挤砖机

切条

切坯

回水

回水

GG

G
N
S

G
N
S

G
G

N

N

办公生活区 员工

S

G、S、N

W、S

图例

G——废气

W——废水

S——固废

N——噪声

粘土场 煤矸石堆

2#筛 分
破碎、1#筛分

给料机给料 给料机给料

混合、搅拌

皮带运输 皮带运输

加水

真空挤砖机

切条

切坯

干燥、焙烧

回水

回水

成品砖

钠钙双碱脱硫除尘

布袋

办公生活区 员工

图例

G——废气

W——废水

S——固废

N——噪声

布袋



朔州市琪丞新型建材厂有限公司 2024 年自行监测方案

5

化物；

为减轻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对外环境的不利影响以及减少对工

作人员身体健康的危害，本项目采取的污染物防治措施为：

①煤矸石破碎、筛分废气：锤式破碎机、滚筒筛各设置 1个集气罩，收集处

理率达到 95%以上，管路与 1 台布袋除尘器相连处理污染物处理后的污染物通过

管道相连经一根 15m 高排气筒排放。

②粘土筛分、搅拌机废气：滚筒筛、双轴搅拌机各设置 1个集气罩，收集处

理率达到 95%以上，管路与 1台布袋除尘器相连处理污染物，处理后的污染物通

过管道相连经一根 15m 高排气筒排放。

③焙烧废气：焙烧烟气经脱硫塔处理后 16m 高空排放，采用双碱法脱硫除尘，

脱硫塔直径φ=5m，高 17m，3 层喷淋，16m 高烟囱（φ=2m）。

钠钙双碱法脱硫除尘器工作原理：钠钙双碱法烟气脱硫技术是利用氢氧化钠

溶液作为启动脱硫剂，配制好的氢氧化钠溶液直接打入脱硫塔洗涤脱除烟气中

SO2来达到烟气脱硫的目的，然后脱硫产物经脱硫剂再生池还原成氢氧化钠再打

回脱硫塔内循环使用。脱硫工艺主要包括 5 个部分：（1）吸收剂制备与补充；

（2）吸收剂浆液喷淋；（3）塔内雾滴与烟气接触混合；（4）再生池浆液还原

钠基碱；（5）石膏脱水处理。

钠钙双碱法烟气脱硫工艺同石灰石/石灰等其他湿法脱硫反应机理类似，主

要反应为烟气中的 SO2先溶解于吸收液中，然后离解成 H+和 HSO3

-
；使用 Na2CO3

或 NaOH 液吸收烟气中的 SO2，生成 HSO3

2-
、SO3

2-
与 SO42-，反应方程式如下：

脱硫反应

Na2SO3+SO2→NaSO3+CO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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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aOH+SO2→Na2SO3+H2O （2）

Na2SO3+SO2+H2O→2NaHSO3 （3）

其中：式（1）为启动阶段 Na2CO3溶液吸收 SO2的反应；式（2）为再生液 pH

值较高时（高于 9 时），溶液吸收 SO2的主反应；式（3）为溶液 pH值较低（5-9）

时的主反应。

氧化过程（副反应）

Na2SO3+1/2O2→Na2SO4 （4）

NaHSO3+1/2O2→NaHSO4 （5）

再生过程

Ca（OH）2+ Na2SO3→2NaOH+CaSO3 （6）

Ca（OH）2+2NaHSO3→Na2SO3+CaSO3•1/2 H2O +3/2 H2O （7）

氧化过程 CaSO3+1/2O2→CaSO4（8）式（6）为第一步反应再生反应，式（7）

为再生至 pH＞5.6-7.5 以后继续发生的主反应。脱下的硫以亚硫酸钙、硫酸钙的

形式析出，然后将其用泵打入石膏脱水处理系统，再生的 NaOH 可以循环使用。

最初的双碱法一般只有一个循环水池，NaOH、石灰和脱硫过程中捕集的飞灰

同在一个循环池内混合。在清除循环池内的灰渣时，烟灰、反应生成物亚硫酸钙、

硫酸钙及石灰渣和未反应的石灰同时被清除。为克服传统双碱法的缺点，对其进

行了改进。主要工艺过程是，清水池一次性加入氢氧化钠制成脱硫液，用泵打入

吸收塔进行脱硫。三种生成物均溶于水，在脱硫过程中，烟气夹杂的飞灰同时被

循环液湿润而捕集，从吸收塔排出的循环浆液流入沉淀池。灰渣经沉淀定期清除，

可回收利用。该工艺脱硫效率可稳定达到 80%。

有组织废气排放及治理情况见表 1-1，无组织排放情况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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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有组织大气污染物治理及排放状况

排放口

编号

排放口

名称

生产设

施名称
污染物种类

污染治理设施

名称

排气筒

类型

排气筒

高度

排气筒

直径

是否与环

评要求一

致性

DA001

煤矸石

破碎及

筛分排

放口

锤式破

碎机
颗粒物 煤矸石破碎机

和 1#滚筒筛共
用布袋除尘器

一般排

放口
15m 0.6m 一致

1#滚筒

筛
颗粒物

DA002

搅拌及

粘土筛

分排放

口

2#滚筒

筛
颗粒物 2#滚筒筛和双

轴搅拌机共用

布袋除尘器

一般排

放口
15m 0.6m 一致

双轴搅

拌机
颗粒物

DA003

焙烧废

气处理

排放口
隧道窑

颗粒物

隧道窑双碱法

脱硫除尘器

一般排

放口
16m 2m 一致

SO2

NOx

氟化物

表 1-2 无组织大气污染物治理及排放状况

无组织排放口名称 污染物种类 污染治理措施

企业厂界 颗粒物、SO2、氟化物

厂区道路硬化。道路采取清扫、洒水等措施，保持清洁,粉

状物料料场应采用封闭、半封闭料场（仓、库、棚），并采

取抑尘措施,原料均化应在封闭、半封闭料场（仓、库、棚）

中进行,原料的粉碎、筛分、配料、混合搅拌、制备等工序，

均应采用封闭式作业，并配备除尘设施,成型、干燥、焙烧

等工序的废气产生点应设置配备净化设施等

2、废水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企业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厂区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员

工日常洗漱用水，日常生活洗漱废水排入现有的 1座 5m3沉淀池，沉淀后用于厂

区洒水抑尘，不外排；对于生产废水（脱硫废水），脱硫废水经沉淀后循环利用，

不外排。

3、噪声污染源及其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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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生产中的噪声主要来自设备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如破碎机、搅拌

机、制砖机、风机等，这些产噪设备的噪声级均在 70～85dB（A）之间，为机械

噪声和空气动力性噪声，采取的防治措施有：

（1）、首先在设备选型上，尽量选择了低噪声设备；

（2）、引风机的治理：采取隔声措施，用隔声罩、隔声板或隔声墙等，这

种方法降低壳体的辐射噪声很有效；其二，在管道连接处采用柔性接口等，可以

防止振动的传递。

（3）、各种泵类设备，风机设备要采取隔声防振措施。还可以采取独立基

础与混凝土地面分离等措施，这样可以防止共振，电机的底势下可垫入隔振橡胶

钢弹簧等隔声垫。

4、固体废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企业的固体废物均按照环评要求分类采取了以下治理措施：

（1）残次品集中回收后经再次破碎、筛分回用于生产，不外排。

（2）企业脱硫塔脱硫效率为 90%，产生的石膏和除去的颗粒物约为

499.2t/a，返回搅拌工序，不外排。

（3）原料制备共 2 台除尘器，除尘器收集的除尘灰合计 194.26t/a，返回

搅拌工序，不外排。

（4）职工产生的生活垃圾定期有环卫部门清运，不外排。

5、危险废物和重金属

项目无危险废物和重金属的产生。

6、项目变更情况

项目按环评进行建设，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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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开展情况简介

（一）自行监测方案编制依据

1、依据朔州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我单位属非重点排污单位。依据《固定

污染源排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我单位属重点管理单位。

2、依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排污许可

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陶瓷砖瓦工业》(HJ954—2018)、朔州市生态环境局朔环

函〔2021〕24 号《关于做好 2021 年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及备案工作的通

知》以及环评文件进行编制。

（二）监测手段和开展方式

1、监测手段：

我公司自行监测手段为手工监测。

手工监测项目为：煤矸石破碎机和 1#滚筒筛废气排放口的颗粒物、2#滚筒

筛和双轴搅拌机废气排放口的颗粒物、隧道窑废气排放口的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氟化物，厂界无组织废气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氟化物，厂界噪

声。

2、开展方式：

我公司开展方式为委托监测相结合。

委托监测项目为：煤矸石破碎机和 1#滚筒筛废气排放口的颗粒物、2#滚筒

筛和双轴搅拌机废气排放口的颗粒物、隧道窑废气排放口的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氟化物，厂界无组织废气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氟化物，厂界噪

声。

（三）自动监测情况

依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排污许可证

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陶瓷砖瓦工业》(HJ954—2018)以及环境文件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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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无需安装自动监测系统。

三、监测内容

我公司手工监测项目包括：

废气：：煤矸石破碎机和 1#滚筒筛废气排放口的颗粒物、2#滚筒筛和双轴

搅拌机废气排放口的颗粒物、隧道窑废气排放口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氟化物，厂界无组织废气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氟化物。

噪声：厂界噪声。

（一）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

1、监测内容

废气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见表 3-1。

表 3-1 废气污染源手工监测内容一览表

污染源

类型
污染源名称

排放口编

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样品个数

固定源

废气

破碎机和滚

筒筛
DA001

废气排放口

上 3m 处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续采

样至少 3 个

滚筒筛和双

轴搅拌机
DA002

废气排放口

上 3m 处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续采

样至少 3 个

隧道窑 DA003
废气排放口

上 13m 处

颗粒物、二氧化

硫、氮氧化、氟

化物

1次/半年
每次非连续采

样至少 3 个

厂界无

组织
厂界 /

厂界外下风

向布 4 个监

控点

总悬浮颗粒物、

二氧化硫、氟化

物

1 次/年
每次连续采样

至少 4 个

2、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

手工监测点位示意见图 3-1、至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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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煤矸石锤石破碎机及滚筒筛废气排放口监测点位示意图（DA001）

图 3-2 滚筒筛和双轴搅拌机废气排放口监测点位示意图（D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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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Φ=2.00m

图 3-3 隧道窑废气监测布点示意图（DA003）

13m

双

碱

法

脱

硫

塔

16m

烟气

无组织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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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污染物排放的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情况见表 3-2。

表 3-2 废气污染物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序

号

监测项

目
监测方法及依据

样品保存

方法
分析方法及依据 检出限

仪器设备名称和

型号

1

颗粒物

（有组

织）
固定源废气监测

技术规范（HJ/T

397-2007）、固定

污染源排气中颗

粒物测定与气态

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干燥洁净

器皿保存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

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

法（HJ 836-2017）、固

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

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

方法（GB/T

16157-1996）

1.0mg/m3

十万分之一天平；

3012H 烟尘烟气采

样器

2

二氧化

硫（有

组织）

/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

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3 mg/m3

FY-YQ201

智能烟尘（气）测

试仪

3
氮氧化

物
/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

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

解法 HJ 693-2014
3 mg/m3

FY-YQ201 智能烟

尘（气）测试仪

4

氟化物

（有组

织）

干燥洁净

器皿保存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氟化

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

极法 HJ/T 67-2001

0.06mg/m3

FY-YQ201

智能烟尘（气）测

试仪、离子选择电

极

5

二氧化

硫（无

组织）

大气污染物无组

织排放监测技术

导则

HJ/T55—2000

避光

保存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

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

苯胺分光光度法 HJ

482-2009

0.007mg/m
3 752 分光光度计

6

氟化物

（无组

织）

密闭容器

保存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

定 滤膜采样/氟离子选

择电极法(HJ

955-2018)

0.0005mg/m
3

氟离子选择电极

7

颗粒物

（无组

织）

干燥洁净

器皿保存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

的测定 重量法

(GB/T15432-1995)

0.001mg/m
3

万分之一天平；

ZR-3920型环境空

气颗粒物综合采

样器

（二）水污染物排放监测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排污许可证

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陶瓷砖瓦工业》(HJ954—2018)的技术规定，结合企业实际

情况，无需对废水进行监测。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1808/W020180815366478389602.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1808/W020180815366478389602.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1808/W020180815366478389602.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1808/W0201808153664783896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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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厂界噪声监测

1、厂界噪声监测内容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见表 3-3。

表 3-3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一览表

点位布设 监测项目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及依据

仪器设备名称和型

号

厂界四周共布设

4个噪声点
Leq（A）

每季度

一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HS6288 智能

声级计

2、监测点位示意图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示意见图 3-5。

图 3-5 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

▲噪声监测点位

▲3#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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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要求

表 3-4 厂界噪声监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序号 分析项目 分析方法及依据 检出限 仪器设备名称和型号

1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
35 dB（A）

HS6288 智能

声级计

（四）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排污许可证

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陶瓷砖瓦工业》(HJ954—2018)和朔州市 2021 年土壤环境

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和环评文件，不对土壤环境质量进行监测。

（五）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排污许可证

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陶瓷砖瓦工业》(HJ954—2018)以及环评文件有关内容，不

对厂区周边环境质量进行监测。

四、自行监测质量控制

（一）手工监测质量控制

1、机构和人员要求：排污单位对自测机构监测业务能力自认定情况，排污

单位对自测机构人员上岗考核情况及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接受委托的监测机构通

过山西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并在有效期内。

2、监测分析方法要求：采用国家标准方法、行业标准方法或生态环境部推

荐方法。

3、仪器要求：所有监测仪器、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使用，按规范定期校准。

4、环境空气、废气监测要求：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194-2017）、《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固定污染

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HJ/T373-2007）和《大气污染物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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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等相关标准及规范的要求进行，按规范要

求每次监测增加空白样、平行样、加标回收或质控样等质控措施。

5、噪声监测要求：布点、测量、气象条件按照《工业排污单位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要求进行，声级计在测量前、后必须在测量

现场进行声学校准。

6、记录报告要求：现场监测和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应详细、准确、不得随

意涂改。监测数据和报告经“三校”、“三审”。

（二）自动监测质量控制

公司自行监测均为手工监测，无需进行自动监测质量控制。

五、执行标准

各类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见表 5-1。

表 5-1 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污染源

类型
序号 污染源名称 标准名称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

标准来源浓度限值

（mg/Nm³）

速率限值

（kg/h）

固定源

废气

1

煤矸石锤破

机和 1#滚筒

筛

《砖瓦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29620-2013）表 2 及

修改单

颗粒物 30 /
排污许可要求

的执行标准

1
2#滚筒筛和

双轴搅拌机

《砖瓦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29620-2013）表 2 及

修改单

颗粒物 30 /
排污许可要求

的执行标准

1

隧道窑

《砖瓦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29620-2013）表 2 及

修改单

颗粒物 30 /

排污许可要求

的执行标准

2 二氧化硫 150 /

3 氮氧化物 200 /

4 氟化物 3 /

无组织

源

1

厂界无组织

《砖瓦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29620-2013）表 3

颗粒物 1.0 /

排污许可要求

的执行标准
2 二氧化硫 0.5 /

3 氟化物 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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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噪

声
1

厂界噪声

1#-4#点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中 2 类

标准

昼间 60 dB(A)
排污许可要求

的执行标准
夜间 50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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